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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财通证券”或“债权代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云和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对外披露的《云和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3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债权代理人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作为债

权代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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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债券概要 

一、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22〕220 号同意

注册公开发行。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84657.SH”，债券简称为“22 云和债”。 

银行间市场债券代码为“2280510.IB”，债券简称为“22 云和国资

债”。 

三、发行主体 

云和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四、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6 亿元人民币｡ 

五、债券期限 

自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9 年 12 月 19 日止｡ 

六、债券利率 

债券票面利率为 3.70%，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设置提

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

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七、债券还本付息的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本期债券附本金提前偿还条

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

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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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担保情况 

由浙江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九、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并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展望为稳定，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债券上市时间 

本期债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在银行间市场交易；2023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一、债券上市地点 

银行间市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二、债权代理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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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和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浮云街道中山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洪永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洪永波 

联系电话：0578-5133256 

二、 发行人 2023 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

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 利 率

（%） 

收 入 占

比（%）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 利 率

（%） 

收 入 占

比（%） 

工 程

施 工

收入 

1.41 1.31 7.55 42.44 0.96 0.70 27.30 29.78 

材 料

销 售

收入 

0.65 0.61 6.32 19.65 0.20 0.19 4.72 6.18 

其 他

业 务

板块 

1.26 1.12 11.57 37.91 2.06 2.39 -16.19 64.04 

合计 3.33 3.03 8.83 100.00 3.22 3.28 -1.95 100.00 

工程施工收入和材料销售收入是发行人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年度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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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641,221.14  724,433.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991.34  330,168.42 

资产总计  1,073,212.47  1,054,601.69 

流动负债合计  214,107.29  137,504.97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9,709.82  318,653.60 

负债合计  533,817.11  456,158.57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  539,395.36  598,443.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总计  1,073,212.47  1,054,601.69 

（2）发行人盈利能力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3,263.86  32,184.16 

营业成本  30,326.70  32,811.36 

营业利润  8,438.50  10,678.71 

其他收益  13,632.67  26,292.09 

利润总额  8,461.48  11,265.16 

净利润  8,669.73  11,747.70 

（3）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425.46  -133,171.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07.65  -72,625.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09.24  184,021.6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44,138.86  97,1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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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023.87  -21,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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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2云和国资债”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1.60

亿元，全部用于云和县智慧交通物流汽车服务综合体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0.44亿元，均使用于云和

县智慧交通物流汽车服务综合体项目的相关费用支出。 

发行人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募集资金未完全存放在募集

资金专户，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等情况。针对以上情况，财

通证券指导发行人通过将对应款项重新转回并及时将款项支付给施

工单位等方式，完成了对应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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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由浙江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3 年末，担保人总资产规模为 61.79 亿元，净资产规模为

50.97 亿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2 亿元，实现净利润 0.70 亿

元。整体来看，担保人资产规模较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担

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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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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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本期债券附本金提前偿还条

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6、7年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

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已偿还第一年利息，本金还

未到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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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3 年 6 月 27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云

和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2023]跟踪 1535 号）。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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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

按照募集说明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聘请并充

分发挥债权代理人的作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按照要求

严格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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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管理义务。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未发现发行人存在不能偿还债务或其他可

能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况；债券持有人及发行人之间未出现谈判

或诉讼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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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者停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风险。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

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五、报告期内债券代理人的变更 

无。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